附件3：

近三年经营活动无重大违法记录承诺函

宜昌市国资委：
                       参加贵单位组织的2020年租用社会车辆项目公开比价，现根据公告要求如实提交相关资格证明文件，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参加本次公开比价活动前三年内，我公司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根据各地方、各部门明确的听证范围确定较大数额罚款的额度）等行政处罚；
二、参加本次公开比价活动前三年内，本单位未受到过全国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依法作出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等行政处罚决定；
三、如上述声明内容不实，我公司自愿接受宜昌市国资委按照《政府采购法》关于提供虚假材料的规定给予处罚。


供应商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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